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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  為表揚本系系友之傑出成就或貢獻，以激勵後進，特訂定「台南應用科技

大學舞蹈系傑出系友遴選要點」(以下簡稱「本要點」) 

 

第二條   遴選類別如下：  

         一、傑出系友：凡學校各種學制畢業、肄業及結業校友，符合以下情事之

一者，均得被推薦為候選人： 

(一) 在專業領域表現傑出，有卓越貢獻者；以及事業上有傑出之

成就者。 

(二) 投入公益活動，並對社會有重大貢獻，足資表率者。  

 
第三條   每年遴選名額以 1 至 3 名為原則，遴選委員會得其斟酌該年度特殊狀況增

加若干名額或從缺。當選傑出系友，以一次為限。  

 

第四條  傑出系友候選人推薦方式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： 

 一、本系推薦。 

 二、本系系友總會或各地區系友分會推薦。 

 三、系友 5 人(含)以上連署推薦。 

 四、社會人士 10 人(含)以上連署推薦。  

  五、被推薦人服務之機關首長或同業公會或相當之機關團體推薦。 

 

第五條  本系設置「傑出系友遴選委員會」（以下簡稱本委員會）負責候選人之遴

選。本委員會由系主任擔任召集人，其他委員由本系專任教師 3-5 人組成，

本委員會遴選委員不得擔任候選人。 

 

第六條  審查程序及遴選方式： 
 一、初審：由本系召開系務會議依據候選人各項具體事實進行資格審查，符

合推薦資料者提送本系「傑出系友遴選委員會」會議進行決審。 

 二、決審：傑出系友之決審，應有本委員會二分之一(含)以上委員出席始

得開會，出席委員二分之一(含)以上之同意始能決議，必要時得

邀請推薦人或相關人員列席說明。  

 

第七條  表揚方式： 
 一、於公開儀式進行表揚，頒發當選證書。 

 二、當選人之具體事蹟將刊登於本系網站，以彰顯其成就。 

 三、得邀請擔任本系講座之主講人。 

 

第八條  傑出系友應協助宣傳本校教育理念與辦學成效，並積極協助本校發展，

如有下列行為者，經本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(含)以上之出席，出席委



員三分之二(含)以上之同意，得取消傑出系友資格: 

 一、 違反國家法令，經司法判決確定。 
 二、 行為有違專業倫理，情節重大並有具體事實。  

 三、其他經本委員會認定有損校譽。 
 
第九條  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